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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ONC Lawyers

序

本書收錄及分析了香港多宗重要的爭產案例，從這些香港富豪家族的遺產

爭議案件可見，即使有專業人士從旁協助，有時仍會發生嚴重的紛爭，需

要進行漫長訴訟。雖然本書並未羅列所有成功遺產規劃的元素，但這些案

例對於規劃承傳，應對及避免遺產爭議應該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始終，要維繫家庭和睦，將財富順利承傳，最重要還是在家中建立良好的

價值觀，當然這是易說難做的。

我們希望本書能協助讀者了解香港法院如何處理爭產案件中的常見問題，

並說明如何解決這些糾紛，更重要的是，如何避免出現糾紛。

ONC柯伍陳律師事務所

年 月



Disclaimer 出版說明

本書由 柯伍陳律師事務所 (下稱「本所」)編製。本書對法律的詮釋、

表述、看法或意見，僅為根據截至 年 月的香港法律而作出。本書

內容涉及十分專門和複雜的法律知識或法律程序，僅為對有關題目的一般

概述，當中就詮釋法律或處理相關問題所提供的意見，純粹根據一般情況

提供，僅作參考之用，不能作為任何個別案件的法律意見。任何人士就與

本書主題或題目相關的個別案件或事宜採取任何行動前，應先尋求獨立的

法律意見。

對於因使用或引用本書的資料或內容，或因關乎本書所載的任何內容、陳

述、聲明或資料 ( 包括對法律的詮釋、表述、看法或意見 ) 而直接或間接

導致的損失、損害、費用或開支，本所概不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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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ionaire Vanishes

1. 王德輝遺產案 : 龔如心如何擊敗家翁奪得遺產

這宗世紀爭產案始於華懋集團創辦人王德輝的神秘失蹤。

年， 歲的王德輝遭綁架。這並非他首次遇到類似事件，早在

年他亦曾遭綁架，幸而脫險。但是這一次卻沒那麼幸運，

王德輝被綁架後一直失蹤。其父王廷歆在 年獲法官批准宣

誓相信王德輝已於 年左右身亡。法院宣告王德輝死亡。

其後，王廷歆入稟法院，提出一份於 年簽立並以王廷歆

為唯一受益人的遺囑 (「 年遺囑」)，要求進行認證 。在

年遺囑訂立時，王德輝與妻子龔如心正經歷婚變，但雙方

在 年言歸於好，更攜手建立了一個商業王國。

面對家翁採取的法律行動，龔如心向法院提出反申訴，請求認證

另一份聲稱是王德輝於 年 月 日在家中訂立、以龔如

心為唯一受益人的中文遺囑 (「 年遺囑」)。

王德輝生前的管家在誓詞中表示，他在見證王德輝簽署 年

遺囑後，以見證人的身份簽署。由於另一名見證人的身份無法確

認，管家便成為龔如心一方最重要的證人。然而，管家尚未出庭

作證便已去世，這對龔如心可謂沉重打擊，對王廷歆卻屬意外喜

訊。

王廷歆指控龔如心偽造 年遺囑，由此展開這場戲劇性的法

律角力。

億萬富翁失蹤

 根據《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 香港法例第 章 )，在有遺囑的情況下，遺囑執行
人必須獲得法庭授予遺囑認證書，方可開始處置遺產。



Nina’s Defeats at the Lower Courts

王
德

輝

“apart 
from being cogent and strong, they [the evidences] are to the 
extent that the only conclusion I can draw is that I have no 
doubt at all these eight signatures are nothing but forgeries.”

下級法院判龔如心敗訴

這場香港法律界史無前例的漫長訴訟，在高等法院原訟法庭進行

了歷時 個月長達 日的聆訊，最後頒下共 頁判詞 。

本案的關鍵在於 年遺囑的真偽。在參考字跡專家的意見並

仔細比較 年遺囑的簽署與王德輝過往簽署的異同後，任懿

君法官裁定王德輝及其管家的簽署均屬偽造 :

   法官發現簽署中的「王」字與過往字跡有 處顯著不同，「德」

字有 處，而「輝」字亦有 處。法官認為該等差異並無合

理解釋。

   法官同時發現管家的簽署不自然 , 其中有 處顯著差異及

處細微差異，包括補寫 / 覆寫、筆觸生硬、欠缺流暢轉彎，

下筆震顫而緩慢，均顯示簽署屬偽造。

對於此問題，法官表示 :「[ 上述證據 ] 不但貫徹有力，而且唯一

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全部 8 個簽署均屬偽造。」

不僅如此，法官還指出另外 項「疑點」:

   王德輝在 年遺囑已將其父列為唯一受益人，沒有理由

改變主意。

    王德輝生性謹慎，向來習慣委託律師辦事，沒有理由自行在

家簽立遺囑。

下級法院判龔如心敗訴




